南 京 市 法 学 会

宁法会〔2020〕21号


关于转发《关于组织开展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市各有关单位，各研究会、各区法学会：

今年，中国法学会将举办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评选活动。现将中国法学会《关于组织开展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会办字〔2020〕17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要求积极组织人员申报，于8月10日前将相关申报材料通过中国邮政EMS寄送市法学会，申报表电子版发至市法学会邮箱。

联系人：王玉洁；联系电话：83637651，13605182535。

邮箱：njsfxh@163.com

邮寄地址：南京市北京东路41号30号楼319南京市法学会，邮编：210008。

附件：1.关于组织开展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  

2.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申报表 

                                南京市法学会

2020年7月20日

附件1
中国法学会
会办字〔2020〕17号

关于组织开展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

成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评选活动由中国法学会主办、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承办，面向未满40周岁的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在评奖年度前三年内正式出版或公开发表的作品。评奖坚持问题导向、理论联系实际，旨在鼓励、引导广大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深化法学研究和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青年法学人才成长机制的创新和完善。“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举办了7届，今年将举办第八届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作品要求:

（1）2017年8月16日至2020年8月15日期间正式出版、公开发表的法学专著或论文；

（2）解读中国现实、回答中国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3）专著正文不少于8万字；论文不少于8000字。

2.年龄要求:

凡年龄40周岁以下（作者或第一作者于1980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均可以申报。

作品作者数超过3人的，以课题组名义申报，第一署名人应符合年龄要求。

二、申报方式

评奖活动采取单位推荐、个人申报、自动获得参评资格。

1.单位推荐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可以直接推荐，其他单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学会或中国法学会主管研究会推荐。

2.个人申报的，需要相关领域两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学者出具推荐意见。

3.获得本年度“三大法治论坛”（中国法学家论坛、中国法治论坛、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一等奖的论文，并符合上述申报作品和申报年龄条件的，自动获得“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参评资格，直接进入终评程序。

三、评审程序和奖励

评审程序分设初评、终评等两个环节，采取集中书面评审方式。
凡获得“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的作品，均以中国法学会的名义颁发荣誉证书。

申报时间截止于2020年8月15日（以邮戳为准）。请申报人将纸质作品（专著5本，论文提交期刊封面、版权页、目录、正文的复印件5份），连同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申报表5份（其中含原件1份），以快递方式寄至：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院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邮编：100081。申报表电子版发至dongbiwu@chinalaw.org.cn。
请贵单位给予大力支持，做好组织推荐工作。欢迎广大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踊跃申报。

附件：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申报表

                           中国法学会办公室

                            2020年6月16日

（联系人：周明钱 010—66110681，15611958175）

附件2

	申报编号
	

	作品类型
	


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

申  报  表
作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报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说　明
1．本表用word格式填写，用A4纸打印5份（其中含原件1份），连同纸质作品（专著5本，论文提交期刊封面、版权页、目录、正文的复印件5份）一起寄送。电子版发至专用信箱：dongbiwu@chinalaw.org.cn，
2．封面左上方的方框“申报编号”栏不用填写，“作品类型”请选择“专著、论文”之一填写。专著不含教材、大纲、译著、论文集、案例集、工具书、综述、普法读物。

3．每人限申报一项。合作作品必须由第一署名人申报，且需征得其他合作作者的同意。作者数超过3人的，以课题组名义申报，第一署名人应符合年龄要求。

4．参评的科研成果必须是2017年8月16日至2020年8月15日期间正式出版、公开发表的学术专著或论文。

5．推荐意见表有表三、表四两种。单位推荐的，填写表三，加盖推荐单位公章。个人申报的，填写表四，要求推荐专家本人签名。

	表一  申报人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职　　称
	
	职　　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及邮政编码
	

	个人简历和学术成果

（可加页）
	

	其他合作者（限2人）或课题组

成员情况
	

	表二  参评作品简况

	作品名称
	

	作品字数
	

	参评作品出版社或发表刊物及时间
	

	作品获奖情况及所附证明材料简要说明
	

	作品内容简介
	（包括是否属于中国问题、主要观点、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等，限1000字以内，可加页）


	表三  单位推荐意见

	（属于单位推荐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法学院）可直接推荐；其他单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法学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学会或中国法学会主管研究会推荐。可加页。）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表四  个人申报推荐意见（1）

	（个人申报的，需要相关领域两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学者出具推荐意见。可加页。）

专      家（签字）                

职      称                        

专家所在单位                      

    　                       年　　月　　日



	表四  个人申报推荐意见（2）

	（个人申报的，需要相关领域两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学者出具推荐意见。可加页。）

专      家（签字）                

职      称                        

专家所在单位                      

    　                       年　　月　　日




中国法学会


2020年6月 制













